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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重组及相关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债务重组及相关担保的主要内容

2023年 9月 6日，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与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信托”）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

等，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7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公司借款和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7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财信信托的贷款本金余额为 9.31

亿元。

2025年 10 月 23日，经友好协商，公司与财信信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等相关方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还款协议》《抵押协议》《保证协议》等相关协议，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

受让财信信托对公司拥有的金额为人民币 205,810,000.00元债权及项下的相关权益，并

与公司对该笔债权债务进行重新约定，包括将该笔债务的还款宽限日期延长至 36个月，

同时将原债务利息由 9.5%/年调整至 7.01%/年等。本次债务重组后，中信金资湖南分公

司成为公司债权人；公司作为债务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湘潭中公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湘潭中公”）作为共同债务人按约定向债权人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履行还款

义务。为确保上述债务重组顺利进行，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汇悦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博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其名下自有资产为上述债务重组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李永新等相关方为上述债

务重组提供保证担保及质押担保。



（二）交易审批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

进行债务重组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上述交易。

2、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 日、2025年 6月 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及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

业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类金

融企业申请合计不超过 5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为保证综合授信融资方

案的顺利完成，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的土地、房产及下属公司股权等资产，为公司

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50亿元的担保，实际

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2025年 6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

企业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5-041）、《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2025-051）。本次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此期间，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

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调剂循环使用。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尚未到期的对外担保总余额

为 293,378.26万元（含本次公司担保），未超过上述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1、债务重组对方的名称：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3、注册地：湖南长沙

4、主要办公地点：湖南长沙

5、负责人：魏宝常

6、注册资本：分公司无注册资本，总公司注册资本为 8,024,667.9047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

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

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

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

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6.457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4.7612%，

中保融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 18.0815%。

9、本次债务重组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关系。

三、债务重组方案

1、重组涉及债务的情况：

债权人：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

债务重组金额：205,810,000.00元

本次债务重组的原因：2023年 9月 6日，公司与财信信托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财信信托的贷款本金余额为 9.31亿元。经各方友好协商，

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受让财信信托对公司拥有的金额为 205,810,000.00 元债权及其项

下的相关权益，并与公司对该笔债权进行重新约定。

2、债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与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协商，对上述债务的还款期限、利率等方面进行重

新约定如下：

（1）延长还款宽限日期。将该笔债务的还款宽限日期延长至 36 个月，自《债权

转让协议》所约定的债权转让日起算。

（2）调整原债务利率。将原债务利息由 9.5%/年调整至 7.01 %/年。重组宽限补偿

金以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受让债权所支付的债权转让价款 1,980,000,000.00元为基础，

以 7.01 %/年作为重组宽限补偿金比率（含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按照国家税法规定应缴

纳的增值税），按照公司延期还款的金额及延期还款的实际天数计算。剩余债务本金

7,810,000.00元由公司及共同债务人湘潭中公在还款宽限期届满时与其他剩余应还重组

债务本金一并一次性偿还。

（3）其他事项。公司及其共同债务人湘潭中公需共同承担还款义务。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债权人）。

乙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务人）、湘潭中公（共同债务人）。

2、债务金额确认：乙方确认，基于乙方与财信信托于 2025年 10月 9日所签订的

《债权债务确认书》，以及甲乙双方与财信信托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乙方对

甲方负有金额为人民币贰亿零伍佰捌拾壹万元整（小写：205,810,000.00元）的债务。

重组后债务本金 205,810,000.00元，其中重组债务本金 7,810,000.00元在还款宽限期内

不计收重组宽限补偿金，该 7,810,000.00元本金在还款宽限期届满时与其他剩余应还重

组债务本金一并一次性偿还。

3、还款宽限期：甲方同意给予乙方 36 个月的还款宽限期。还款宽限期自《债权

转让协议》所约定的债权转让日（即为还款宽限起始日）起算。

4、重组债务本金的偿还：

（1）乙方应于还款宽限起始日起满 12 个月当日，向甲方累计偿还不低于 20%的

重组债务本金，即不低于人民币 39,600,000.00元的重组债务本金。

（2）乙方应于还款宽限起始日起满 24 个月当日，向甲方累计偿还不低于 40%的

重组债务本金，即不低于人民币 79,200,000.00元的重组债务本金。

（3）乙方应于还款宽限起始日起满 36 个月当日，向甲方累计偿还全部重组债务

本金,即人民币 205,810,000.00元。

若重组债务偿还日为非工作日，则提前至该偿还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还款，实

际还款日计入重组资金实际占用天数。

5、重组宽限补偿金的支付

（1）重组宽限补偿金的支付时间

重组宽限补偿金按日计算，按季支付。

（2）当期重组宽限补偿金的计算公式

当期重组宽限补偿金=未清偿重组债务本金×重组宽限补偿金比率×对应的延期

还款实际天数÷360。

五、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一）债务人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11040703A

3、法定代表人：李永新



4、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弋江北路亚夏汽车城

5、注册资本：616,739.9389万（元）

6、成立日期：1999-08-25

7、经营范围：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教育培训（仅限分支机构开展此业务）；承办展览展示服务；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3,019.50 651,012.51

负债总额 534,387.45 578,558.87

净资产 78,632.04 72,453.63

项目 2025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2024年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523.9 262,662.54

利润总额 9,680.37 28,788.35

净利润 6,178.41 18,367.89

9、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共同债务人湘潭中公

1、企业名称：湘潭中公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EG854698

3、成立日期：2025年 4月 9日

4、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经开区和平街道东风路 31 号创新创业大楼 1号楼 1729

室

5、法定代表人：李德林

6、注册资本：1000万元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网络文化经营；

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



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环保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教学用模型及教具

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教学专用仪器销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

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互联网数据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大数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数

字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

动）

8、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有湘潭中公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37.25

负债总额 10,546.05

净资产 991.20

项目 2025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8.81

净利润 -8.81

10、湘潭中公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抵押担保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汇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博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以其名下自有资产为上述债务重组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被担保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中公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汇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博凯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

4、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5、担保期限：以《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准。

6、担保的主债权本金：205,810,000元。

7、担保范围：主《还款协议》项下的重组债务本金、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应向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等）、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生效法律文书判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

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8、担保资产情况：

抵押物名称 所在地 所有人 资产
资产

类别

评估价值

(万元)

芜湖不动产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弋

江北路东侧

中公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房产：①皖（2023）芜湖市

不动产权第 1534987号。

②皖（2023）芜湖市不动产

权第 1534988号。

③皖（2023）芜湖市不动产

权第 1534989号。

固定

资产
15,496.95

苏州不动产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

太阳路 2988号 10幢 1

室

苏州博凯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房产：苏（2017）苏州市不

动产权第 7000858号。

固定

资产
3,982.44

南京汇悦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房产

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8

号 2幢 101 室

公司南京汇悦

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苏（2021）宁栖不动产权第

0010402 号现房。

固定

资产
16,661.65

合计 36,141.04

（二）保证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李永新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上述债务重组

提供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被担保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中公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李永新、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5、担保期限：以《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准。

6、担保的主债权本金：205,810,000.00元。

7、担保范围：主《还款协议》项下的重组债务本金、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应向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等）、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生效法律文书判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

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三）质押担保

1、被担保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中公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公司及控股股东李永新及其一致行动人等相关方。

3、债权人：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

4、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5、担保期限：以《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准。

6、担保的主债权本金：205,810,000.00元。

7、公司控股股东李永新及其一致行动人鲁忠芳、大股东王振东，其中任一或多名

出质人合计以价值不低于 1.98亿元的中公教育股票为上述债务重组提供质押担保。价

值计算公式为：中公教育股票数*中信金资湖南分公司批复之日前 5个交易日的均价。

8、上述抵押资产中，以公司名下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弋江北路东侧房产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博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太阳路

2988号 10幢 1室房产产生的租金应收账款为本次债务重组提供质押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尚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293,378.26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各级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及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5.00%。公司及各级子公

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债务重组及担保有利于缓解公司债务集中到期问题，降低公司资金成本及财务

费用，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债务重组通过延长还款期限、降低利率等方式，有利于缓解公司债务集中

到期问题及短期偿债压力。

2、本次债务重组后，将有助于公司降低资金成本及财务费用。公司偿债压力缓解

后，可将更多资源投入业务运营，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债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等。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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